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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社会保险改革立法的国际比较
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张水辉
(上海对外贸易学院 法学院 ,上海 　201600)

　　摘要 :本文对养老保险改革立法从管理模式、收支模式、法律责任、争议处理机制等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和深

入的国际比较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其对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立法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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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健全与社会保险立法
的进展具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因为后者不仅是前者
的法律形式 ,而且直接构成前者的基础和依据 ,故社
会保险立法被称为“保险的保险”。因此 ,在世界上
大部分国家 ,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的建立和改革 ,都以
相关法律的制定和修正为先导。据不完全统计 ,自
1889年德国首次建立养老保险法律制度以来 ,在全
世界 160多个国家中总共存在着 200多种不同的养
老保险法律和制度。其中公共养老保险法律制度有
200个 ,私营养老保险法律制度有 9个 [ 1 ]。这些国
家的养老社会保险立法主要包括综合的社会保险
法、单行的养老保险法令以及雇员、伤残等其他单行
法令。
而我国 50多年来的养老保险法制建设 ,总体上
离法制化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与养老保险改
革实际也不甚适应。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一、立法层
次过低 ,缺乏权威性 ,导致我国养老保险改革过程中
因法规缺乏权威性而造成的有法不依、执行不力的
现象屡见不鲜。二、立法层次过粗 ,缺乏整体性 ,影
响法律体系的连贯性与系统性。三、立法程序较乱 ,
缺乏科学性 ,如立法主体混乱 ,各自相关法律规定不
统一 ,甚至互相矛盾。为了解决上述问题 ,必须在借
鉴国际经验的同时 ,加快我国养老社会保险法制建
设 ,为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提供法
律基础和法律保障。

一、养老社会保险改革立法的国际比较

1.养老社会保险管理模式立法的国际比较
根据各国养老社会保险立法对政府功能与职责
的规定 ,目前世界上主要国家对养老社会保险的具
体管理模式有以下四种 :
一、政府管理型 ,即法律规定养老保险的管理主
体为各国政府。政府内设一个专门管理社会保险的
部门 ,统一管理全国的养老社会保险工作及事宜。
如英国成立卫生与社会保障部 ,并通过其地区和地

方办事机构对公务员养老保险工作进行管理 ;加拿
大则设卫生和福利部负责公务员老年、伤残、遗嘱保
险。这种类型又有两种情况 ,一是以新加坡、瑞典为
代表的集权管理模式 ,一是以中国、美国为代表的按
身份或区域实行的分级或分权管理。
二、混合管理型 ,即法律规定养老保险的管理主
体为多重主体。一般是政府指定一、二个中央政府
部门进行监督 ,由自治性的各种协会 (理事会或基
金会 )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范围内管理养老社会保险
业务。如法国由社会和全国团结部颁布养老社会保
险法规 ,并进行监督 ,养老保险具体事宜则由全国养
老保险基金会管理。
三、委托管理型 ,即在国家立法范围内 ,由政府
委托工会管理养老社会保险业务。如匈牙利的养老
社会保险就是理事会通过其地方分支机构进行管理
的 [ 2 ]。
四是私营管理型 ,即政府实行一般监督 ,由各私
营机构进行具体管理。如智利养老基金委托私人退
休养老基金管理机构运营 ,管理公司的股东既可是
法人 ,也可是个人 ,但不能是官方机构。
目前大多数国家养老保险管理模式改革的方向
是两个分离 ,即监督与管理分离、日常管理与基金运
营分离。

2.养老社会保险收支方面改革立法的国际比较
养老社会保险收支方面 ,主要包括养老保险的
资金来源、缴费基数、缴费比率、征缴程序、养老金支
付条件和标准等。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冲击 ,
各国政府正积极通过改革社会养老保险的收支制度
来走出困境并力争消除其国民的老年生存风险。当
前各国养老保险制度收支方面的改革立法 ,主要要
两大派别 :
一是微调派 ,即在不对现行养老保险制度进行
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 ,着力缓解制度的财务危机而
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实行微调的国家 ,主要是欧
美以及东亚的日本等经济发达、养老保险制度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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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的经合组织国家。其改革内容主要包括六个方
面 : (1)立法调整待遇领取办法 ,发展趋势就是使退
休金的领取更具灵活性。为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 ,
为满足退休人员的个别需要 ,这些国家对退休金领
取方式的规定逐渐趋于灵活、方便。除了常规的按
月领取和一次性领取外 ,还规定可兼领一部分一次
性的退休金和一部分按月领取的退休金。对于那些
符合工龄却不符合年龄条件而又要求退休的人员 ,
一些国家规定准予其退休 ,但退休金要冻结到其到
达法定退休年龄时方可领取 ;一些国家则规定不到
退休年龄而要求退休的人员只能领取减额退休金。

(2)立法调整退休待遇标准。一是降低标准 ,主
要是养老保险制度比较健全且待遇较为优厚的发达
国家 ,纷纷降低养老保险金的计发标准 ,延长计算养
老金所采用的收入年限 ,如丹麦、瑞士等国。一是提
高标准 ,主要是一些养老保险制度不健全且养老待遇
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 ,纷纷提高退休金的计发标
准 ,扩大养老保险范围 ,以保障公务员的退休生活。

(3)立法调整退休金的指数化调节方式①。一
是为应付通货膨胀 ,一些没有建立指数化退休金的
国家纷纷建立退休金指数化调节机制。二是已经建
立指数化调节机制的国家 ,如德国、俄罗斯等国家将
退休金调整与工资增长挂钩 ,改为按工资和物价指
数的平均数或二者中的较低者进行指数化调整 ,以
降低退休待遇的支付水平。同时 ,许多国家采取定
期调整办法来代替原先不定期调整方法 ,并根据各
自情况增减调整频率和幅度 ,以做到既保障退休人
员的退休生活所需 ,又减轻国家财政负担。

(4)立法改变养老保险制度缴费结构。有的国
家如德国、日本、新加坡等相应提高养老保险的缴费
率② ,有的国家如智利等少数国家则提高缴费收入
的最高限额 ,以增加缴费收入。

(5)立法调整退休年龄。退休年龄调整趋势是
退休更趋于灵活。少数国家允许职工在到达正常退
休年龄之前退出就业岗位 ,并付给其退休金以给年
轻人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但更多的国家是为了达到
紧缩保险费用而提高退休年龄。如美国 1983年规
定领取全额退休金的合格年龄将逐渐上升 , 2000年
为 65岁零 2个月 ,之后每晚 1年 ,增加 2个月 ,到
2005年为 66岁 , 2022年以后则为 67岁 [ 3 ]。英国、
瑞典等国也提高了退休年龄。再就是如法国、巴西
等国家延长享受退休待遇的服务年限 ,以增加缴费
收入 ,减少养老金支出 ,以缓解养老金的财务危机。

(6)立法改进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主要是增大
基金管理的管理权限 ,扩大基金的投资范围 ,以确保
基金的保值增值。智利已经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在政
府监管下由私人建立、经办养老保险基金。意大利
也于 1994年开始鼓励建立私人养老保险基金会 ,法
国等国正在考虑制定类似计划。
二是大调派。主张大调的国家 ,主要是拉美国
家、东欧经济转轨国家、东亚后发国家及地区。其改
革内容主要有 : (1)通过立法对养老保险制度进行
根本性改革 ,主要特征是建立个人账户和实施基金
管理。这方面又分为两种情况 ,一种是以智利最为
彻底和成功 ,建立个人账户和养老基金后 ,委托私营

公司进行管理。在其影响下 ,秘鲁 ( 1993)、阿根廷
(1994)、哥伦比亚 (1994)、玻利维亚 (1997)、墨西哥
(1997)萨尔瓦多 ( 1996)等拉美国家都各自进行了
程度不一的改革 [ 4 ]。一种是以新加坡为代表 ,建立
账户和基金 ,由国家公营机构予以管理。受其影响 ,
马来西亚等国家也纷纷建立了国民养老社会保险的
公积金制度。

(2)通过立法将现行养老保险制度的筹资方式
由现收现付制转为完全积累制或部分积累制 (这种
情况多于完全积累制 ) ,保险模式由国家保险模式
逐渐向欧美模式靠拢 ,退休人员未来的养老待遇越
来越取决于个人目前的储蓄积累及其保值增值情
况。这种情况以东欧经济转轨国家为代表。东欧国
家养老保险原先和我国一样 ,实施国家责任保险制
度 ,社会成员不缴纳任何费用。由于国家财政压力
太大、经济发展放缓及人口老龄化的冲击 ,这些国家
开始试图建立国家、单位和国民个人自身多方负担
的多层次养老保险制度。1993年 ,波兰成为东欧第
一个对养老社会保险制度缴费模式进行改革的国
家 [ 5 ]。

3.养老社会保险法律责任的国际比较
养老社会保险法律责任 ,指的是违反养老保险
法律法规的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后果。违反行为主
要是不履行缴费义务、提供虚假数据、财务管理中的
违法、冒领保障金等。目前各国法律规定 ,承担养老
保险法律责任的形式有经济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
责任 (主要是罚金和监禁等 ) ,责任的承担主体是养
老保险法律关系的当事人 ,包括保险人、缴费义务
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由于各国政治体制、经济发
展水平、人文历史背景以及立法理念的不同 ,养老保
险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范围问题一直没有取得共识 ,
责任范围和承担形式也各自不同。
养老保险法律责任通常出现在相关法律的惩罚
规定中 ,如我国《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的第四
章《罚则》就明文规定了我国养老社会保险法律责
任主要有经济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该条例
第二十三条规定 ,缴费单位未按照规定办理社会保
险登记、变更登记或者注销登记 ,或者未按照规定申
报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数额的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
门责令限期改正 ;情节严重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1000元以上 5000元
以下的罚款 ;情节特别严重的 ,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
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可以处 5000元以上 10000
元以下的罚款。第二十七条则规定 ,劳动保障行政
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或者税务机关的工作人员
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 ,致使社会保险费流
失的 ,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或者税务机关追回流失
的社会保险费 ;构成犯罪的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尚
不构成犯罪的 ,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而瑞典、美国、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的法律只
规定了经济责任 (一般为酌情赔偿 )和刑事责任。
关于刑事责任 ,瑞典为罚金或不超过 6个月的监禁、
美国为 5000美元以下的罚金或 5年以下的监禁、印
度尼西亚为 50万盾罚金或 6—8个月的监禁、泰国
则为罚金和监禁 (1年 )并用。智利、新西兰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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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只规定了刑事责任 ,智利为双倍罚金 ,新西兰为
100新元以下的罚金或 12个月以内的监禁 [ 6 ] ( P376)

。
4.养老社会保险争议处理机制的国际比较
养老社会保险争议 ,指的是养老社会保险当事
人围绕养老保险权利义务发生的纠纷。目前各国处
理争议的方式主要是司法程序和行政调解 ,但不同
国家的相关法律在适用的原则、途径、手段、时限等
方面存在各自不同的规定。
司法方式 :西方国家普遍指定专门法庭或授权
普通法院适用特殊程序处理养老保险各种争议。专
门法院包括社会法院和劳动法院等。比利时、芬兰
等国的劳动法院既处理劳动争议 ,也处理社会保障
争议。而德国、葡萄牙、希腊是由行政法院 ,西班牙
由社会法院、英国和法国由社会保障法庭来处理包
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障争议。这些法院或法庭
由职业人员组成 ,但不一定是职业法官 (法国例
外 ) ,他们是来自社会各界熟悉社会保障领域的专
家。在审理争议时 ,适用简便、经济程序 ,并且当事
人受律师的制约也少于其他法庭 ,如劳动法庭可请
职业组织代表、工会代表或者家庭成员参与诉讼 ,还
可以同时审理多件同类案件 (如比利时皇家最高劳
动法院 ) [ 6 ] ( P378)。
非司法方式 :主要包括各种类型的调解和仲裁
和行政复议。调解包括民间调解、行业调解和行政
调解 ,其中以行政调解为主 ,如丹麦的国家调解员办
公室、我国的劳动争议调解委员会等。仲裁包括 ,民
间仲裁和行政仲裁。我国实行的是由兼具政府色彩
与民间色彩的混合制的劳动争议仲裁机构来处理这
方面的部分争议。行政复议 ,是指养老保险经办机
构和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分别采用复查和行政复议的
方式处理养老社会保险行政争议。
至于两种方式的使用方面 ,国外如德国、丹麦等
一般是先行政复议再司法审理 ,并力求将争议在复
议或调解或仲裁阶段得到解决 ,只有极少数的争议
才进入司法审理。法国也规定 ,如果当事人对社会
保险机构的决定不服 ,首先得经过和解委员会的和
解程序 ,才能再提起第一审司法程序。根据我国颁
布的《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和有关的劳动与
社会保障部的规章 ,养老社会保险领域的争议在中
国大陆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处理 ,即行政复议及行政
法庭、劳动争议仲裁和民事法庭 ,而复议并不是司法
审理的先置程序。

二、国际养老保险改革立法的经验借鉴

从上文可见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无论是在建立养
老保险制度还是在推进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过程中 ,
始终注重制定出台相关配套的法律法规 ,既以法律形
式规划今后的制度发展 ,又以法律形式巩固改革的既
得成果。这就充分体现了现代国家的以法治国原则 ,
真正把养老保险制度的建设纳入法制化轨道。在法
律的保驾护航下 ,很多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一方面都
建立了筹资渠道多样化、保障水平多层次、养老金适
时调整、管理既相对统一又合理放权的养老保险制
度 ,另一方面都在继续深入推进各自的养老保险制度
改革 ,以走出困境。但由于各国国情不同 ,还有不少

国家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仍任重道远。
国际养老保险改革立法实践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主要是 :
一、养老保险立法方面。目前 ,世界上许多国家
尤其是养老保险制度建立比较完善或改革进展较为
顺利的国家 ,大都已经具备较为完善的养老社会保
险法律体系。该体系主要由综合的社会保险法、单
行的养老保险法令、以及伤残等一系列单行法令构
成。而我国要迎头赶上 ,当前的关键就是抓紧出台
部门法和单行法 ,明确国家、单位个人在养老保险方
面的权利与义务关系 ,明确养老保险的适用范围和
受益人的资格和条件 ,明确养老保险的服务机构、管
理机构和监督机制 ,明确养老保险资金筹集方法、发
放标准及补偿途径和有关法律责任等 ,同时注重保
障养老保险争议各方的诉权和注重与国际惯例、国
际立法接轨。
二、养老保险执法方面。养老保险的法律执行 ,
主要包括宪法和基本法律的执行与遵守情况 ,国家
各项行政法规规章 (即国家政策和计划的载体 )的
执行与遵守情况以及养老保险具体项目的日常实施
与监管。在具体执法中 ,要坚持严格遵守实体法和
程序法 ,切实做到依法执法 ,注重保护行政相对人的
合法权益。
三、养老保险司法方面。我国应建立完善的司
法体系 ,以保护好当事人的诉权。该体系主要包括
健全的机构、高素质法官队伍和科学的司法程序。
在具体司法过程中 ,要确保独立司法原则在养老保
险领域得到应用 ,要根据实际需要、实际情况改革司
法组织、司法原则和司法程序 ,如完善我国养老保险
司法复审制度 ,进一步完善行政复议和行政法庭制
度 ,使之更加专业化 ,简便易行 ;完善劳动争议仲裁
制度 ,培训专职和兼职养老金争议仲裁员 ;在人民法
院建立劳动法庭 ,培训社会事务法官 ;建立简便易行
的社会事务诉讼程序 ,有效处理养老保险争议 ,以更
好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和完善我国法制建设。

注释 :
①目前 ,各国选择的养老金调节机制基准主要有四 ,即物价指

数、工资指数、物价指数与工资指数挂钩相结合和生活费用指数。
②日本 2004年又规定 ,每年按 0. 354%提高缴费比例 ,从而将

该比例由目前 13%提高到 2017年的 18. 30% ,以增加基金收入。转
引自钟仁耀 :《日本公务员员养老保险改革的最近动态》,“中国公务
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及中德比较”研讨会主题发言 , 2004年 3月 16
日 ,上海。未经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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